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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倒閉轉賣，受讓的公司可以提前終⽌房屋租約嗎？

⽂:陳麗雯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1-30

案例

A公司向B承租房屋，租期10年，在租期第8年，因疫情影響景氣，經營不善，A打算把公司賣給C公司，
並辦理公司解散清算。C公司買下A公司後，認為沒有繼續向B租屋的需求，⽽向B說他雖然承受了這份還
有2年的房屋租約，但請求提前終⽌。

B主張租約中並沒有提前終⽌條款，⽽不同意C公司的請求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C公司是否真的無法提前終⽌租約了呢？

本⽂

⼀、C公司承受A公司與B的定期房屋租約

公司經過法定的程序[1]，就可以將財產、營業全部賣給另⼀間公司，購買的公司就會概括承受原本公司的資產
和負債。在案例中，A公司把營業、財產全都賣給C公司，並辦理解散清算，這樣A公司就消滅了；C公司則承
受了A公司的財產、債權債務關係。⾄於A與B之間的定期房屋租約，經過C通知B承受租約後，租⾦的債務就
會由C承擔[2]。

⼆、可以提前終⽌租約的原因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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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公司倒閉轉賣，受讓的公司可以提前終⽌房屋租約嗎？
資料來源：陳麗雯 / 繪圖：Yen

本案例中，本來A跟B之間的租賃契約有定期限（10年），C承受租約後，如果C想要提前終⽌還剩2年的租
約，除了符合⼀些法定事由，例如房屋是海砂屋[3]，這個瑕疵危害承租⼈或同居⼈的安全等[4]，可以依法終
⽌外，原則上是要等租約到期才會結束。

有問題的是，如果沒有符合法律規定的事由，任⼀⽅可以任意終⽌租約嗎？依照⺠法第453條，要提前終⽌
「定有期限」的租賃契約，限於雙⽅訂有可以提前終⽌的條款[5]時才能使⽤，依據這個規定，B主張這份租約
沒有提前終⽌條款，所以可以不同意C的終⽌。

三、C公司或許可以提前終⽌租約



若是雙⽅沒有約定類似提前終⽌的條款，C是否就只能依照原本A、B約定的租期，⼀直到10年才可以結束租
賃契約？或是執意終⽌租約不付租⾦，但租約依然有效存在，⽽承擔被B追討租⾦、違約⾦或其他損害賠償的
責任呢？

回到A，A是⼀個辦理解散清算的法⼈，解散清算後，法律上A就會消失，是不是很像⾃然⼈死亡的情況呢？⺠
法第452條[6]有⼀個法律上可以提前終⽌定期租賃契約的規定，就是當⾃然⼈死亡時，雖然租約還沒有到期，
他的繼承⼈可以主張終⽌租約。此時，承受A的C公司，可以主張他類似繼承⼈，類推適⽤⺠法第452條，終
⽌租約嗎？

有法院認為，C公司受讓A公司，A也解散清算後，C公司是A的繼受⼈，應該可以類推適⽤⺠法第452條終⽌
租約[7]。

四、建議事前完善訂約

繞了這麼⼤⼀圈，C雖然可能可以主張類推適⽤⺠法第452條提前終⽌租約，但進⼊訴訟的話，總是會耗費很
多勞⼒、時間跟⾦錢，⽽且最後也不⼀定是滿意的結果，畢竟案件都有不同的情況，有可能導致無法合法終⽌
契約，⽽必須繼續履⾏租約，或者要另外賠償因為⾃⼰不履⾏租約⽽導致出租⼈受到的損害。所以⽐起事後訴
訟，最好還是要事前把契約訂定完善，例如先約好可以⽀付⼀定的⾦額提前終⽌租約，以避免⽇後爭端，也較
能掌握可能損失的⾦額。

註腳
   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：「公司為下列⾏為，應有代表已發⾏股份總數三分之⼆以上股東出

席之股東會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⾏之：……
⼆、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。
三、受讓他⼈全部營業或財產，對公司營運有重⼤影響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305條第1項：「就他⼈之財產或營業，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者，因對於債權⼈為承受之通知或
公告，⽽⽣承擔債務之效⼒。」

[2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468號⺠事判決：「按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，如有瑕
疵，危及承租⼈或其同居⼈之安全或健康時，承租⼈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，或已拋棄其終⽌契約之權利
，仍得終⽌契約，⺠法第424條定有明⽂。系爭房屋經鑑定屬⾼氯離⼦混凝⼟建築物（俗稱海砂屋），並
經臺北市政府以100年2⽉1⽇府都建字第00000000000號函公告列管，復以100年2⽉1⽇府都建字第0
0000000000號函通知停⽌使⽤拆除重建等情，業如前述（⾒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㈡），則中圓公司主
張系爭房屋屬有重⼤瑕疵，⾜以危及承租⼈及其同居⼈之安全或健康等情，⾜堪認定。揆諸前開規定，中
圓公司⾃得終⽌系爭租約。」

[3]

   屋租賃的雙⽅可以終⽌租約的法定事由包括：
（⼀）承租⼈終⽌權：⺠法第424條租賃物有危及承租⼈性命的重⼤瑕疵、第430條由出租⼈負責修繕，
承租⼈請出租⼈⼀定期間內來修，出租⼈卻不來修、第435條租賃物的⼀部分滅失，導致不能達到租賃的
⽬的……等；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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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出租⼈終⽌權：第438條承租⼈沒有依照約定使⽤收益租賃物，經勸阻不聽、第440條承租⼈遲付
房租達2個⽉、第443條承租⼈違法轉租……等。

   ⺠法第453條：「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，如約定當事⼈之⼀⽅於期限屆滿前，得終⽌契約者，其終⽌契約
，應依第四百五⼗條第三項之規定，先期通知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452條：「承租⼈死亡者，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，其繼承⼈仍得終⽌契約。但應依第四百五⼗條第
三項之規定，先期通知。」

[6]

   臺灣⾼雄地⽅法院91年度訴字第1404號⺠事判決：「按承租⼈死亡時，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，其繼承⼈
仍得終⽌租約，⺠法第四百五⼗⼆條前段定有明⽂，乃財政部證期會已於核准被告總公司上述受讓申請案
時，同時諭令訴外⼈⾼統公司辦理解散，此有上開函件可按，是訴外⼈⾼統公司之法⼈格業已消滅，被告
總公司為其繼受⼈，⾃得類推適⽤上述規定，⽽得終⽌租約。」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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